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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沙牧泰莱”）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并购”）。 

一、公司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披露了

《广东骏亚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 

2018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

了《广东骏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文件。 

2018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广

东骏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文件。 

2019 年 1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

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广东骏亚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文件。 

2019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受理序号：190142）。 

2019 年 2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142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并披露了《广东骏亚：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等文

件。 

2019 年 3 月 26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回复，申请延迟至 2019 年 5

月 14 日之前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本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并披露了《广东骏亚：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3）。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做出回复并公告。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更新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的审计和申请材料财务数据，并对重组报告书（草案）等相关

文件予以补充、修订及完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披露的《广

东骏亚: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等

文件。 

公司已于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

门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二、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的原因 

本次重组标的之一长沙牧泰莱为军工配套企业，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

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书》和《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第二类），尚未取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公司控股股东骏亚企业有限公司系香港公司，持有公

司 71.92%的股份，其他股东持股均未超过 5%，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国办发

〔2011〕6 号）相关规定，骏亚企业有限公司应向国家商务部提出外国投资者并

购境内企业的安全审查。 

2018 年 11 月 30 日，骏亚企业有限公司向国家商务部提交外国投资者并购

的安全审查申请，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向骏亚企业有限公司出具了《申办事

项材料接收单》。根据《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

定》的第六条的规定，属于并购安全审查范围的，商务部书面告知申请人的后 5

个工作日内提请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

席会议”，联席会议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牵头，根据外资并



购所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并购安全审查。)进行审查。 

2019 年 1 月 9 日，骏亚企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外

资安全审查受理通知》，公司本次并购交易属于外资安全审查范围，需进行并购

安全审查。 

2019 年 3 月 1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骏亚企业有限公司出具了《特

别审查告知书》，本次并购交易需要启动特别审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

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11〕6 号）的规

定，联席会议自启动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特别审查。 

鉴于公司本次重组事项尚需获得商务部进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

全审查批准，公司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审

查。 

2019 年 3 月 27 日，根据长沙牧泰莱收到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

格注销通知书》，长沙牧泰莱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已完成注销。 

2019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审查，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三、申请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查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重组审查的中止，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

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待取得商务部进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安全审查批准后，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本次重组审查。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风险提示 

鉴于恢复审查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本次重组事项尚需获得商务部进行

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批准、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上

述批准及核准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6 日 


